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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2022-009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相关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 法院已受理（一审），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金额： 

案件一涉案金额：19,396,557.06 元   

案件二涉案金额：2,274,943.96 元 

案件三涉案金额：10,058,665.20 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以上三个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

理，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香山糖厂（以下简称“香山糖厂”）、南宁糖业股

份有限公司东江糖厂（以下简称：“东江糖厂”）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就相

关合同纠纷案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相关案

件于近日已收到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桂 0110 民初 1208 号、

（2022）桂 0110 民初 1209 号、（2022）桂 0110 民初 1210 号。 

现将提起诉讼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一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香山糖厂 

被告一：南宁市正阳农机专业合作社 

被告二：李长运 

被告三：韦姣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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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诉讼案由 

 2017年12月18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糖料蔗种植承包合同书》，合

同编号为2017-H1-015。合同约定被告一承包原告位于武鸣区陆斡镇覃李基地

地块用于建设糖料蔗基地；承租期为3年，合同期限：2017年12月1日至2020年

11月30日。随后，原告为配合被告对覃李基地的运营，原告的关联单位分别与

三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一种植该块基地8059.80亩；被告二种植该块

基地2460亩；被告三种植该块基地5518.31亩。租赁期间更改为2018年1月1日

至2020年12月31日，租赁价格按照与农户签订合同约定的租赁价格与支付方式

进行支付。 

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将覃李基地交付被告进行糖料蔗种植经营，但是

被告却疏于管理，甘蔗产量非常低。被告因管理不善等各种原因，致使其承包

覃李基地经营亏损，无法继续种植经营。原告数次催促被告归还所欠土地租金，

但是被告一直久拖不归还。 

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

的诉讼请求。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土地承包租金17,641,921.00元； 

（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拖欠租金的资金占用费 1,754,636.06元（以

起诉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贷款利率3.85%，暂时从2019年4月30日计算至

2021年11月30日，之后再计算至还清之日止）； 

（以上诉请合计金额为19,396,557.06元) 

（3）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被告三在6,673,867.11元内对被告一租金及资金占用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5）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等费用。 

（二）案件二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香山糖厂 

被告：李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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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诉讼案由  

2018年3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糖料蔗购销合同》（大户），合同

约定，原告为了扶持被告更好的种植糖料蔗，向被告提前支付糖料蔗收购货款。

被告同意将全部预付订金均以原告代为购买的农务物资等实物进行置换并发

放，且认可原告购买的农务物资与预付订金价款等值。被告承诺将原告给予的

全部预付订金与农务物资专项用于其的糖料蔗种植。被告承诺将种植的全部糖

料蔗销售给原告，被告的糖料蔗货款应当由原告扣除预订金、违约金与赔偿金

等款项。被告确认其履行本合同实际或期待的获得权益全部用于其家庭共同生

产与生活；另外，被告保证以其全部的糖料蔗、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家庭共有财

产为本合同履行提供连带担保。经原告统计共向被告支付预付金

18,214,751.89元，收到被告进厂甘蔗净值及其他补贴等事项金额共计

16,145,602.12元，被告尚需返还原告2,069,149.77元。经原告多次催促，被

告仍拒绝还款，被告逾期偿还上述款项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 

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

的诉讼请求。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预付农资、肥料、电费等款项共计2,069,149.77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预付款的资金占用费205,794.19元（以起诉时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贷款利率3.85%，暂时从2019年4月30日计算至2021年11

月30日，之后再计算至还清之日止）； 

（以上诉请合计金额为2,274,943.96元) 

（3）判令被告以其家庭共有财产对上述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三）案件三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东江糖厂 

被告一：广西凯利农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广东翰霖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三：黄锡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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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诉讼案由  

2013年至2015年，原告分别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了《甘蔗高产高糖栽培

示范项目种植合同书》（以下简称“种植合同”），种植合同约定被告一与被

告二委托原告负责整合武鸣县府城镇、宁武镇相关土地资源供其用于甘蔗种

植，所种植的甘蔗销售给原告作为制糖原料；原告对被告一、被告二所有新植

甘蔗给予收购预付金扶持政策，预付金包括项目土地租金与新植蔗种费用在

内；原告支付给被告一、被告二的甘蔗收购预付金，从应支付给被告一、被告

二的甘蔗款中优先扣除，如果被告一、被告二进厂原料蔗蔗款不够抵扣预付金

时，乙方须于榨季结束后一个月内以现金偿还，如果逾期偿还，被告一、被告

二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此外，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在种植

合同中作出特别约定，即被告一与被告二同属于一个经营团队，被告一在原告

蔗区经营的“武鸣县府城镇福良甘蔗高产高糖栽培示范项目基地”，被告二在

原告蔗区经营的“武鸣县宁武镇雄孟甘蔗高产高糖栽培示范项目基地”，被告

一与被告二对原告应付债务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2019年3月26日被告一签字盖章确认的《东江糖厂2018/2019榨季大户

预付款回收核实签字明细单(不含2018/2019榨季发放2019/2020榨季回收的预

付款)》，被告一应在2019年6月30日向原告结清尚欠的预付款人民币

26,209,589.16元，但被告一未能按约完全支付完毕，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

一仍拒绝完全履行合同。在2019至2020年榨季，原告又向被告一提供扶持资金

为4,890,747.78元，扣除被告一进厂甘蔗净值、补贴以及其他还款事项，截至

2020年6月19日，被告一尚欠原告预付款项9,374,719.47元，被告一逾期偿还

上述预付款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 

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

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被告一为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黄锡川作为被告一的唯一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

其个人财产，应对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

的诉讼请求。 

3、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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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返还预付款共计9,374,719.47元； 

（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预付款的逾期利息费用683,945.73元（以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贷款利率3.85%，暂计算至2021年11月30日，之后再计算

至还清之日止）； 

（以上诉请合计金额为10,058,665.20元。） 

（3）被告二、被告三对上述被告一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二、其他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发生 
时间 原告 被告 诉讼请求 涉及金额 

（万元） 

 
诉讼（仲
裁） 阶段 

1 

2020 年
8月 26
日 

南宁糖业股
份有限公司

香山糖厂 

南宁市鸣冠农

机合作社 

请求被告偿还原告预付蔗
种款、机耕费、农药和化肥
款、电费等各项预付款项 

247.15 
已终审 

正在执行 

2 

2020 年

8月 26
日 

南宁糖业股

份有限公司
香山糖厂 

南宁市鸣冠农

机合作社 

请求被告返还原告购买种

植机预付款及资金占用费 50 
已终审 

正在执行 

3 
2020 年

11 月 5 日 

南宁糖业股
份有限公司

香山糖厂 

广西桂冠益
农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被告向原告返还预付农
资、肥料、电费等款项

及资金占用费、诉讼费
用等。 

41.05 
已终审 

正在执行 

4 
2020 年

11 月 5 日 

南宁糖业股

份有限公司

香山糖厂 

杜兴祥 
被告向原告返还预付农资、
蔗种、耕种等款项及资金占
用费等 

218.98 
二审 

尚未判决 

5 
2020 年

11 月 5 日 

南宁南糖香
山甘蔗种植

有限责任公
司 

广西桂冠益

农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解除双方《糖料蔗种植

承包合同书》；被告向
原告支付拖欠土地租

金、代垫投保费用以及
合同违约金、诉讼费用
等。 

402.81 
已终审 

正在执行 

6 
2020年

11 月 5 日 

南宁南糖香

山甘蔗种植
有限责任公

司 

杜兴祥 

解除双方《糖料蔗种植

承包合同书》；被告向
原告支付拖欠土地租
金、代垫投保费用以及

合同违约金、诉讼费用
等。 

405.44 
二审 

尚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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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1年1

月7日 

南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东江糖厂 
邓凤柱 

请求被告偿还原告预付款

资金占用费、律师费、案件

受理费、鉴定费、保全费等。 

123.28 
二审终审 

准备执行 

8 
2021年7

月8日 

广西同胜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糖业股份

有限公司香山

糖厂、南宁糖

业股份有限公

司 

原告要求被告一、二共同赔

偿因未按照约定时间完成

双高基地建设和交付水肥

一体化的滴灌系统造成的

甘蔗减产损失、采购沼液菌

种货款及运费损失、采购灌

溉配套设施费用损失及律

师费、诉讼费等。 

358.29 
二审 

尚未判决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连续十二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事项累计金额总计为人

民币 483.08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除本公告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

裁事项。 

四、案件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目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本案后续的审判结果、判决执行情况均存在不确

定性，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一审案件受理通知书（2022）

桂 0110民初1208号。  

序

号 

发生 

时间 
原告 被告 诉讼请求 涉及金额 

（万元） 

 

诉讼（仲

裁） 阶

段 

1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东江糖厂 
潘永彪 

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潘

永彪偿还预付款

228978.28 元及违约

金 208546.6.6 元（暂

计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24.98 
一审 

尚未判决 

2 
2022 年 2

月 9日 

广西桂冠益农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南糖香山甘蔗种植公

司、香山糖厂、南宁

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甘

蔗基地种植损失

4441640 元及支付丁

当基地的糖料蔗货款

139378 元。 

458.1 
一审 

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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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一审案件受理通知书（2022）

桂 0110民初1209号。  

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一审案件受理通知书（2022）

桂 0110 民初 1210 号。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4 日 


